
臺中市太平區新高國民小學〈寒假課照班〉暨〈114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照班〉報名表 

親愛的家長您好，本校開辦寒假課照班及第二學期課照班，相關資訊如下： 

一、寒假課照班：以學生生活照顧及作業指導為主，並輔以運動體能、閱讀藝文、影片欣賞等活動。 

班別 名額 時間 上課天數 課照費用 午餐費用(55/天) 合計 

1-3年級 25人 
週一至週五 

7:50至 18:00 

15天
(1/26~2/13) 

4762 825 5587 
4-6年級 25人 

備註：(1)因寒假屬課外期間，「低收入戶、原住民及學生本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此三類學生，政府並無補助課照費用。

(2)繳費單收據完成上傳或繳交紙本才算完成報名手續(繳費單一月發放)，因個人因素請假不辦理退費(也不退午餐

費，報名前請審慎思考)。 

二、114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照班，2/23(一)開學即開課。 

課照費內含課照老師鐘點費、行政費、水電費、冷氣費、材料費等，每月收費如下表： 

項目 
民國 114年第二學期 

2月(2/27和平

紀念日連假) 
3月 4月(4/3兒童節, 

4/6清明節連假) 
5月(5/1勞動節

放假) 
6月(6/19端午

節放假) 

課照天數 4天 22天 20天 20天 21天 

低年級費用 629 3498 3272 3272 3370 

中年級費用 463 2756 2612 2612 2627 

高年級費用 463 2425 2364 2282 2379 
備註：(1)政府補助課照費用之學生身份為「低收入戶、原住民及學生本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三類，其餘

身份均須依規定繳費。 

(2)4-6月室內溫度達 28度，冷氣可從 15:50吹至 17:30，提供師生適宜環境完成作業指導。 

(3)六年級三月費用 2330元(扣 3/16畢宿)，六月費用 947元(課照天數 8天，6/11畢典)。 
(4)2/27,4/3,4/6,5/1,6/19遇放假皆停課一次，已扣除上課天數與費用。 

三、報名及注意事項： 

（一）課照班每班人數上限為 25人，有意報名者請家長填寫報名表暨接送切結書，名額有限。 

（二）依學生身分決定參與課照班順位： 

      1.課照辦法中「法定之弱勢學童-低收、原住民及學生本人身障生」。2.其他弱勢學童(中低收或導

師認定經濟弱勢家庭)。3.同一戶有 2人(含)以上報名課照班。4.一般生(名額不足時採抽籤決定)。 

（三）學校將於 1/2(五)公告各年級課照班錄取名單及備取順序。 

（四）報名期間至 12/26止，請將回條交給導師，以利後續開班作業。 

（五）若上課照班卻無法遵守規矩(例如不寫作業、常與老師同學起衝突、破壞公物等，舉凡干擾其他學生學習權

益之行為均屬之)，經通知家長兩次後未見改善者，將停止參加課照班。 

四、如有相關疑問，請洽學務處訓育組（04）2398-1688分機 822。 

--------------------------------------------------------------------------------------虛線以下交回學務處 訓育組------------ 

新高國小 114學年度寒假課照班、第二學期課照班報名表暨家長接送學童切結書 

  年   班   號 姓名： 電話：父手機：                母手機：                                                                

                                 親友： 

學生 

身分 

(請打✓) 

□低收入戶子弟【注意證明書起迄日期】   □原住民學生【戶口名簿有註記】 

□身心障礙學生【注意手冊上之有效日期】 

□中低收入子弟   □導師認定經濟弱勢家庭 

□同一戶有 2人(含)以上報名課照班，手足姓名：             班級：      年      班      

報名 

選項 

(請打✓) 

□報名寒假課照班 ※政府補助三類學生之平日課照班費用，但寒暑假課照費未補助。 

□報名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照班 

□報名寒假課照班 及 114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照班 

因安全考量，請配合每日 18：00前接回孩子，家長簽名：                     
※課照班須全程參加，無法僅報名部分時間。因個人因素請假或病假，依臺中市教育局規定未出席

的時間不另行退費(例如：一週中有某幾天無法參加或每日某一時段去參加社團或提早接回家等皆不退費)。 

 
 


